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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水务〔2015〕453 号 

 
东莞市水务局关于贯彻东莞市清理规范政府 

部门行政审批中介服务工作方案的通知 
 

各镇街（园区）水行政主管部门、各生产建设单位： 
为贯彻落实市府办《关于印发<东莞市清理规范政府部门行

政审批中介服务工作方案>的通知》（东府办〔2015〕114 号）的

文件精神，并结合《国务院关于第一批清理规范 89 项国务院部

门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的决定》（国发〔2015〕58 号）的要求，

现就涉及水土保持相关业务服务的要求通知如下： 
一、各镇街（园区）水行政主管部门应严格按照东府办〔2015〕

114 号及国发〔2015〕58 号文件要求，一律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

申请人即生产建设单位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机构提供包括水土保

持方案编制、水土保持监测及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在内的所有水土

保持相关业务的服务。 
二、申请人即生产建设单位在申请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

案审批时，可按要求自行编制水土保持方案，也可委托有关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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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制；在开展水土保持监测时，可按要求自行监测和编制水土保

持监测报告，也可委托有关机构监测和编制水土保持监测报告；

在申请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审批时，可按要求自行编

制水土保持设施自验报告和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等技术资料，

也可委托有关机构编制。 
三、申请人即生产建设单位应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

持法》及《广东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>办法》等

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严格落实水土保持方案、水土保持监测及

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等相关手续，并依据《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

技术规范》（GB50433—2008）及《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程》（SL277
—2002）等规范规程和《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管理办

法》等文件要求，完成水土保持方案编制、水土保持监测及水土

保持设施验收申请等相关工作。 
特此通知。 
 
附件：1.关于印发东莞市清理规范政府部门行政审批中介服  

务工作方案的通知 
2.国务院决定第一批清理规范的国务院部门行政审   
批中介服务事项目录（涉及水土保持相关业务部分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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